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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Ericson教授於2007年10月2日縱身一躍尼加拉大瀑布，結束

了他傳奇的一生，得年59歲。去世前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犯罪研究中心

擔任主任一職。任職多倫多大學之前，他曾經在英、法、美各大名校客

座任教，譬如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倫敦政經學院、巴黎

第十大學、亞利桑納州立大學等，雖然他是加拿大人，但英國牛津大學

完成博士學位，周遊各國的結果，在歐洲與美洲同享盛名。

Ericson一生完成了12本書，5個研究報告，編輯了6本書，同時發

表了上百篇論文與專書章節。他的研究興趣涵蓋很廣，從少年犯罪、警

政、風險與管理、保險犯罪到金融法規與管理均有，他個人曾經表示，

自己不願意做「一種專業的專家」，以免讓偏狹的專業主義蔽障了廣大

而真實的世界。他曾經花了10年的時間研究保險犯罪，進行了各種非常

精彩而有系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尤其對於當代保險業者的批判，更是

針針見血，毫不留情，作為一個犯罪學家，他的分析對象不是犯罪的個

人，卻是自由經濟市場下的企業家、業者、專業人士，以及政府，的確

讓人耳目一新。在他死前不久出版的《危險世界中的犯罪》一書，應該

是他對於這些議題的總結。

從英國Giddens、Beck等人以降，為了擁抱新自由主義經濟，大篇

幅、廣泛地論述了風險概念，也成了20世紀最後10年的主流風潮。經過

30年的實驗，引發了不少批判的聲浪，特別是經歷過社會福利主義的一

些國家，對於過去30年來的社會變化與代價，已經無法再沈默下去。

Garland，O’mally，Ericson，Taylor，Young等一派「新犯罪學」（New 

Criminology）學者，特別把市場經濟下的犯罪問題，不斷的提點出來，

他們的作品共同性都是充滿了熱情，以及對於當代市場、企業、國家、

道德、社會控制等焦慮。如果風險與市場經濟是1980年代代表「進步」

的化身，那麼Ericson這群人應該就是企圖照亮「進步」下的陰影的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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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Ericson這本著作，跟他過去的作品一樣，很鮮活、又自成系統的描

述了風險、不確定性、不安全感如何漸層地滲透到日常生活，並透過自

我想像與自我恫嚇，最後自證為真的過程。

本書一開始Ericson闡述21世紀西方社會中「不確定性」這個概念背

後的政治意涵。他認為目前英美及歐洲先進國家方興未艾的自由主義經

濟，其社會想像建構於「自由與互惠」的概念，而其建構的未來則是一

種不確定與充滿風險的社會。為了確保「自由」，社會必須創造出一個

安全的環境，因此，自由主義下最大的受惠者之一是安全產業。舉例來

說，法律與政府管理都是一種當代的安全產業。法律可以讓個人行使保

護自己安全的權利，政府則必須承諾能夠保障市場關係、產業冒險、創

造產業、個人自我管理、繁榮、健康的社會。但是，最大的政治矛盾也

來自於此，如果未來是不確定的，政府或法律如何實踐其保障安全與自

由的承諾？換言之，保障安全等於是保障未來的不確定性，但若未來根

本是不確定的，這個安全的承諾是否就是空泛的？社會一再教育民眾未

來充滿風險，因此應該避險，且為了安全，必須割捨部分個人自由。但

諷刺的是，自由的基礎竟然來自不確定性。

Ericson的書也指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政治操作。在古典自由主

義社會中，不確定性僅限於少數的商業菁英，但他們強調企業責任、自

律。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不確定性存在於以市場為基礎的激烈競爭中，

人人都可以加入自由市場，行銷自己，也因此人人都具有不確定性。新

自由主義學者認為追求災難是人性的一部份，人因為體會到未來具有不

可知的威脅或風險而匍匐前進，不斷進步。所以進步不是來自舒適與享

樂，而是來自威脅與風險。紀登斯（1989, 1999）甚至直接指出愈是不

確定的社會，創新與獲利的機會愈大。Ericson批評新自由主義操作、散

佈的風險概念，以為可以促進社會安全，因為人人都會努力自保，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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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責任。這個前提下，政府的工作就是提供、促進一個可以讓企業或

個人冒險的場域。每個人透過行銷自我與消費，獲得自我實現，有責任

的冒險行為，亦即盡量選擇可以確保個人安全與繁榮的產品，保險業的

興起就是其中一個佳例。個人可以購買保險來避險，同時，也可以因為

購買保險，而增加冒險行為。

面對這樣的預設前提，Ericson質疑現代社會中，誰會知道自己現

在、將來會遭遇到什麼危險？沒有人敢保證自己知道或可以預測未來風

險。雖然沒有人知道，但這個社會也要假裝知道，譬如：專家發明了

「科學的風險評估技術」，假裝可以幫助我們計算風險、進而達到避險

的目的，因為掛了一個「科學」牌子，無人敢於挑戰其內在的矛盾性。

著名的犯罪學家David Garland也曾經說過1970年代以前，沒有人聽過

「風險」這個名詞，但現在卻成了21世紀的最具紅火的名詞。風險概念

的大風狂捲當代社會，媒體、網路、教育機構、醫療機構、專家系統協

助散播種子，加上協助管理風險的資料庫大行其道，舉凡健康醫療、教

育、福利、警政治安都在建立資料庫，私部門的保險業、金融機構、市

場分析、信用計分等等，也建立自己的資料庫。還有與風險管理相關的

周邊科技：藥物、電子監控保全等等，都以科學來包裝，目的是販賣避

險、安全、幸福感。在短短30年之間，風險概念突然成為「常識」，並

且科學化。

風險一詞的發展代表了人們想像名詞、假裝可以預測未來、可以躲

避未來風險的過程，更代表了背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誕生與實踐的政治

操作。因為政府必須不斷教育民眾風險概念，然後才可能大幅度實踐新

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落實此經濟制度的正當性。

Ericson認為當前常見的三種術語，最能表示風險的科學化的過程：

機率（可透過成本與獲益計算不確定性發生的可能）、管理（可透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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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內外之預警系統、風險分析、人為查驗、稽核、呈報程序、電子監控

等達成管理各種不確定性）、臨床診斷（不確定性的傷害多大？傷害了

誰？傷害的優先處理順序？歸責？懲罰？）。因為風險借用了數學、管

理學、醫學的大旗，轉身之間也進入了科學的行列，社會與人文學界對

此更是一度失語、噤聲。

本書第一章Ericson很詳細地論述他的假設，第二至五章，他則分

別列舉了當代四種領域的安全問題，用以說明犯罪與當代興起的不確定

性之關係：國家安全、社會安全、產業安全（私人產業帶來的傷害與責

任）、個人安全（日常生活的犯罪與失序）。第二章談國家安全，他以

恐怖主義為例，說明社會創造了恐怖主義造成的傷害認知，然後使用這

種認知來懲罰可疑的「恐怖份子」。第三章有關社會安全，他提出社會

對醫療與福利資源的認知，然後透過管理來確定這一代的人不會把下一

代的資源用盡或負債；第四章產業安全，他討論原本應該保護人民與永

續社會的公部門與私部門，他們如何創造、管理風險（如產品、服務、

環境傷害、科技失敗、詐欺興起等）；第五章個人安全，他指出對下層

階級而言，安全只是一個豪華的奢求，也是一個從來不可能實現的事

實，貧民區的不確定性不是以年月計算，而是以時日為單位。總之，不

論是哪一種層次的安全問題，21世紀新自由主義想像出風險種類、威脅

來源，再透過法律確定其可責性、犯罪性，進而賦予更嚴密控制的正當

性等過程都是一樣的。譬如：恐怖主義、濫用醫療福利資源、有違企業

良知、違反公共秩序等都是先有傷害的分類，後有歸責，再有犯罪化與

嚴密監控的結果。

Ericson對於法律的見解尤其獨特，在第二至五章論述各種安全問

題時，他每章都以法律做為例子，說明法律如何成為我們假裝自己可以

預期與管理風險的機構與技術。他認為法律是「不確定性」政治學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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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以操作風險評估、風險管理與風險歸責的正當性。法律會適時引

用科學研究成果，設定可以接受的傷害標準，但法律不會僅僅考量科學

成果，也會考慮大眾對傷害的觀感、以及當時的政治社會氣氛。因為不

確定性與風險管理需要一個具有權威性的標準，法律正好可以扮演這個

角色。除此之外，法律也可以扮演政府的代表人，用來管理充滿風險的

私人組織。法律更是最後歸責、羞辱、懲罰傷害製造者的工具。

為了預防不確定性、預防安全受到威脅、預防犯罪，新自由主義政

府通常是充分運用這種以預防之名，制訂更多法規或例外原則，來排

除、否定傳統法律的原則、傳統、標準、程序，最後產生的結果就是

「以法制法」（using laws against laws or counter laws），最終可能導致

「例外」成為常態，並賦予國家更多侵犯人權、隱私權的監控設置、警

察權、以及法規。

最後，新自由主義學者聲稱可以讓社會更緊密結合一起，因為每個

人都負起自己的責任，但Ericson認為這種社會過渡使用了「犯罪化」

機制來回應不確定性問題，而國家正是創造這種想像出來惡靈的幫凶，

一如霍布斯在17世紀想像出來的那隻巨獸的影像。而21世紀的惡靈就是

不確定性，因為不確定性具有毀滅性、死亡的意味，當人們想像到美國

911事件中紐約世貿雙塔的灰燼時，就會願意盡一切力量、成本加以預

防，以確保此類災難不再發生。國家承諾照顧每個人的安全（利用軍警

力量）、繁榮（利用良好治安與發達的政治經濟），但最終以法律的反

動，來創造、定義，想像適合的敵人，並協助塑造敵人邪惡與犯罪的形

象，同時通過各種新法來反對舊法，延伸監控，把自己變成了惡靈。當

今新自由主義社會下想像的傷害來源就是書中列舉的四種：恐怖份子、

醫療福利資源詐欺犯、寧靜災難的經濟犯罪，到喊打喊殺的街頭失序行

為等，他們會造成恐懼、危險、不公不義、經濟衰退，因此被犯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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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化的結果卻使得他們反撲，落入法律的牢籠中。這個過程讓想像中

的不確定性，最終自己證明了自己的存在。

台灣犯罪學界一向毫不掩飾的擁抱各種美國、英國的犯罪學理論，

從論及人生理、心理、環境因素、到情境預防犯罪等，均有鉅細靡遺的

介紹與實證研究，唯一保持沈默的領域就是政治經濟學與犯罪現象的關

係，犯罪學門曖昧的學術政治氛圍令人好奇。

解嚴以後，台灣的經濟慢慢走向市場化（獎勵私人企業、民營化國

家企業、公辦民營各種福利機構、鼓勵競爭、強調未來風險與不確定性

等），另一方面卻又不放棄國家保護主義的色彩（控制股市、工會、特

許行業、高關稅），這種裡子內的矛盾，當然可以老調重談的把責任編

排給想像中的敵人：中國大陸，因為有了中國大陸的威脅，國家不能放

手讓市場自己調控，以免無法處理危機；但在漫天的國家安全與假市場

論中，又好像某種程度讓市場經濟成了真，如真似假的市場經濟論，偶

爾衍發為企業、科技主導，且政府失控的局面。當代的貪污、經濟、企

業、科技犯罪規模與頻率愈來愈大，謊言與詐騙成了政府、企業、媒體

與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一部分，難道都是中國大陸這個敵人的錯？幸好英

國、美國提供了我們另一個例證，那就是在沒有中國大陸這個敵人的國

家中，市場經濟下操弄的不確定感、不安全感、個人主義、風險概念才

是政府操弄犯罪化、企業喪失良知、個人不擇手段求自保的正當性來

源。換言之，美國是新自由主義的先驅，然後是英國柴契爾夫人從1980

年代跟進，加拿大、澳洲當然也是以英美為師，連德國、荷蘭，以及一

向不喜歡英美的法國，都開始向新自由主義傾斜，經過30年的實驗，市

場經濟、新自由主義經濟使得政府、企業、百姓都成了情境犯罪者。

只要犯罪機會敲門，已經生活在自認備受壓力並早已站在道德的邊際

線者，哪有不快速擁抱眼下的利益，「先騙、先搶、先偷、先拿」，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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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先贏」呢？活在一個不確定、充滿競爭與變化的時代，這就是新的

「市場道德觀」。

台灣政府一向不能很明確的告訴民眾將走的道路，忽左忽右，時而

福利國家、時而市場經濟，有時以英美為師，有時又忍不住羨慕歐陸模

式。但是若從結果論來看，台灣其實從解嚴以來，左派、福利主義、敵

人，從來都是想像中的名詞，Ericson的書正好提供了我們從英美經驗，

重新凝視台灣政治經濟與犯罪問題之間欲迎還羞的曖昧，犯罪學領域內

長久不語的陰影，居然在交錯之下，乍現曙光。我們彷彿發現台灣犯罪

學家對這個議題的刻意沈默，其實是走向一門為既存政治經濟利益維護

秩序、正當化社會控制的道德科學的實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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